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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制造假新闻怎么处理中国刑法编造并传播证券交
易虚假信息罪怎么立案?-股识吧

一、企业财务造假怎么处罚？

根据法律的相关的规定，财务造假构成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
会计造假直接侵犯了国家和有关方的利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是一种严重的违
法、违纪行为。
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
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第二百零二条公司在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等材料上作虚假记载
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会计报表造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虚增资产，虚增利润；
二是虚增负债，隐瞒利润。
前者主要是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因为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领
导人的升迁；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公司股票价格的高低。
后者主要是私营企业和个人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因为这类企业不注重业绩，更关
心的是如何逃避国家的税收，少接收政府有关部门的摊派。
综上所述，根据法律的相关的规定，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司财务信息造假
的，证券管理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处相应罚款，并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警告。

二、新大地涉嫌造假上市如何处罚

对涉嫌造假上市的处罚分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具体如下：一、行政处罚，分两
个层面：一是，证监会对保荐机构、执业会计师和律师的个人处罚，一般为警告，
罚款和限制受理其签字的业务12-36个月，直至吊销保荐人资格和对律师会计师的
证券市场终身禁入；
对中介机构的处罚主要是警告，罚款和限制受理该机构的申报业务12-36个月，直
至吊销该机构的证券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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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行业协会即律师协会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行业处罚，对个人吊销律师和会计
师执业资格，对机构警告或者吊销律师或者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资质；
二、刑事处罚，对涉案人员和机构的刑事处罚（包括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如果认
定其行为涉嫌造假上市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则构成证券欺诈发行罪；
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中国刑法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怎么立案?

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涉嫌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三)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
(四)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
的；
(五)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四、我的工厂马上就要上市了 可老板造假 叫人集资买股份
我该怎么办

典型案例 投机不成蚀把米 虚假出资遭刑罚 甲公司是香港某电子集团下属两家子公
司——乙（香港）有限公司、丙（广州）电子有限公司在某省某市某空调器有限公
司的基础上于1999年12月16日合资重组成立的空调企业，注册资本6800万元。
其中，某市某空调器有限公司出资1298.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9.l％；
某市丁有限公司出资741.2万元，占10.9％；
丙 （广州）电子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3060万元，占45％；
乙（香港） 有限公司出资等值人民币1700万元的外汇，占25％。
甲公司的最大股东当属香港某电子集团旗下的乙（香港）有限公司和丙（广州）电
子有限公司，合计持股高达70％。
但这两家公司以1059万元应收票据出资，涉嫌虚假出资。
从某市工商局查询的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1年3月23日对广东甲公司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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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验资报告显示：甲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800万元。
截至2001年2月28日，甲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6800万元中，由乙 （香港）
有限公司和丙（广州）电子有限公司投入的资本中有1059万元是应收票据。
该案经检察院起诉，法院认定乙（香港）公司和丙（广州）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了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依法判处乙公司和丙公司罚金各25万元人民币，对两公司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判处3年有期徒刑。

五、上市公司造假，股东要求赔偿，赔偿第一顺位是上市公司本
身，

对造假的上市公司赚的钱应该没收用来赔股东损失由于国家有保护弱小措施第一位
应是散户小股东然后是大股东由于是以少数造假者罚款为主并不影响公司其他股东
利益影响来自股价下跌股票净值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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